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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可立

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立克”或“公司”）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以下简称“2020年非公开发行”）和 2022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

“2022年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可立克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

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公司 2020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2020

年 2月 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2020年 3月 9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签发的《关于核准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1202号），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5,200,000股新股。公司

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2,734,227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1.45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9,306,899.15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9,242,183.04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0,064,716.11元。上述发行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I10559号

《验资报告》。公司已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位时，初始存放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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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326,899.15元，其中包含用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中介机构费用 1,262,183.04元。

根据公司 2022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2022

年 3月 29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2年 7月 22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2022年 8月 1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决议，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11月 14 日签发的《关于

核准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2867号），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7,672,322股新股。公司已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13,646,186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6.5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225,434,992.72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729,414.36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216,705,578.36元。上述发行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 ZI10003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开立了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位时，初始存放金额为 218,934,992.72元，其中

包含用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中介机构费用 1,795,452.10元。

（二）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年初余额 134,807,378.24

加：募集资金到账 -

加：存款利息收入减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260,546.20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理财收益 2,713,775.57

赎回理财产品 680,000,000.00

减：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1,628,934.65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630,000,000.00

募集资金节余金额 176,152,765.36

减：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76,152,765.36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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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

1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

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

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2020 年 9月，公司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德支行、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授权保荐代表人可

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根据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1）招商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

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

金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2）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

表人可以随时到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3）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

月 10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4）公司单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

过 1,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5%的，专户存

储银行应在付款后 5个工作日内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5）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

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及征得公

司同意后保荐机构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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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月，公司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德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

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根据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1）招商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

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询问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2）公司授权保荐机

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

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3）专户存

储银行按月（每月 5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专户存储银行

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4）公司单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

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公司及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5）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

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

或者保荐机构有权要求专户存储银行单方面解除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2025年 12月，公司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胡志明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

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根据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1）招商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

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招商证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2）公司授权招商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专户存储银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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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在其所在地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专户存储银行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3）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

月 10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4）公司单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

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或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净额为 17,391.16万人民币），公司及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保荐

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5）如果专户存储银行任一机构三次未及时向

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

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或者保荐机构有权要求公司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

注销该违约机构所开立的专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人民币元）

币

种

原币余额

（元）

折人民币余额

（人民币元）
存款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
4000115729100227215 70,000,000.00

人

民

币

0.00 0.00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山支行
78240188000151958 61,395,000.00

人

民

币

55,630,724.03 55,630,724.03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山支行
78240188000152688

人

民

币

0.00 0.00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443066058013002256437 273,893,999.15

人

民

币

458.04 458.04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惠州分行
491491001013000101059

人

民

币

2,935.70 2,935.70 活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

区支行

944033010000361909 76,037,900.00
人

民

币

371.41 371.41 活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

区支行

944036010000362391
人

民

币

81,245.11 81,245.11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山支行
443066058013006902958 199,834,992.72

人

民

币

102,110,217.87 102,110,217.87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宝安支行
337060100100523086 19,100,000.00

人

民

币

32,806.38 32,806.38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德开发区支

行

1317087329100103897
人

民

币

5,322,615.77 5,322,615.77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337060100100523103 人 12,971,391.05 12,971,391.05 活期



6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人民币元）

币

种

原币余额

（元）

折人民币余额

（人民币元）
存款方式

司深圳宝安支行 民

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山支行
443066058015003869051

人

民

币

0.00 0.00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加坡分行
650090031656436 美

元
0.00 0.00 活期

BANK OF
COMMUNICATIONS,
HO CHI MINH CITY
BRANCH

889000000032659 美

元
0.00 0.00 活期

BANK OF
COMMUNICATIONS,
HO CHI MINH CITY
BRANCH

889000000032659
越

南

盾

0.00 0.00 活期

合计 700,261,891.87 - 176,152,765.36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 2025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

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累计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438.00万元，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鉴证并出具信会师

报字[2020]第 ZI10655号专项鉴证报告。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2 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438.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募集资金置换工作已于 2020年 11月 13日完成。

公司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累计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5,052.10万元，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鉴证并出具信会师

报字[2023]第 ZI10016号专项鉴证报告。公司于 2023年 2月 16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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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5,052.1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置换工作已于 2023年 2月 17日完成。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 2025年度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公司于 2022年 9月 13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确保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

押。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公司于 2023年 2月 16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确保募投

项目的正常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2.4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

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

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公司于 2024 年 2月 2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确保募投

项目的正常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

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

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公司于 2025年 1月 23日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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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确保募投项目的正常

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 1.6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保

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

期内滚动使用，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余额为 0。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5年度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有 176,152,765.36 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按照经营需要，合理安排募集资金的使用进

度。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 2025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和 2025年 6月 30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实施的情况，从

审慎投资和合理利用资金的角度出发，拟终止“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

目”、“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以及“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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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前述项目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7,391.16万元用于越南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1、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原定募投项目
变更前拟投资

金额

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余额

投入进度
变更后资金用

途

变更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投资

额

汽车电子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6,139.50 5,496.69 21.60%

越南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17,391.16

安徽光伏储能

磁性元件智能

制造项目

20,633.50 10,603.13 47.46%

惠州充电桩磁

性元件智能制

造项目

1,910.00 1,291.34 35.28%

合计 26,863.00 17,391.16 17,391.16

2、原项目终止的原因

（1）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终止原因

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1,326.27万元，购置了磁性材料分析仪、X射线检测机、图像尺寸测量仪等先

进研发设备，随着公司在汽车电子磁性元件领域的技术积累，以及公司持续优化

研发团队管理和激励，研发效率得到较大的提升，公司现有研发中心已能够满足

公司对汽车电子产品的研发需求，经综合考虑公司决定终止“汽车电子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2）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

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为 673.87 万元，主要是用于建安工程、设备及工器具购置等。随着制造技术的

持续发展，公司在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优化措施，包括优化生产设

备选型、加强整体协同等，预计项目投入成本将有所降低。经综合考量公司现有

产能、市场竞争情况决定终止该项目。

（3）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

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9,792.51万元，主要是用

于建安工程、设备及工器具购置等，该项目目前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及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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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达产年，2024年度该项目实现效益为 474.78 万元。公司现已建成的光伏储能

磁性元件产能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经综合考量公司现有产能、市场竞争情况决定

终止该项目。

综上，基于审慎原则以及合理利用募集资金的考量，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计划终止“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惠州充电桩磁

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以及“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并将项目

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的建设。

3、投资新项目的原因

近年来，公司部分海外大客户陆续在越南投产，公司虽跟随大客户于 2019

年开始在越南投资布局生产基地，但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现有产能已供不应求，

为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并进一步加强合作，公司亟需扩大在越南当地产能。同时，

为有效降低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压力，提升抗风险能力，在越南进一步加大投入

扩产生产基地有较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此外，凭借越南的地理、人力、营商环

境和税收政策优势，也可以为公司提供成本优势和运营便利，助力高质量发展。

4、投资建设新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①项目名称：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②项目实施主体：拟在越南新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投资主体

③项目拟投资总金额：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8,915.78万元，拟使用上述募投

项目变更的募集资金 17,391.16万元用于新项目建设投资，建设投资不足部分以

及其他基本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等由公司自有资金补充。

④项目建设周期：24个月

⑤项目建设地点：越南胡志明市

⑥项目建设内容：拟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以进一步加快公司全球化布局进

程。项目的实施将为公司带来多方面益处：一方面，公司可凭借越南的地理优势，

有效降低因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压力，显著提升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越南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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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税收政策，将为公司提供

成本优势和运营便利，助力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⑦项目投资计划：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估算（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T+12 T+24 总计

1 建设投资 10,964.44 6,441.35 17,405.78 92.02%

1.1 土地购置费 3,554.10 - 3,554.10 18.79%

1.2 建筑工程费 6,960.00 4,640.00 11,600.00 61.32%

1.3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450.34 1,801.35 2,251.68 11.90%

2 基本预备费 330.00 190.00 520.00 2.75%

3 铺底流动资金 780.00 210.00 990.00 5.23%

项目总投资 12,074.44 6,841.35 18,915.78 100.00%

备注：各项计算尾数如有差异主要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公司 2025年度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 2025年度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

及其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 2025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

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可立克编制的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6]第 ZI10059

号鉴证报告。报告认为，可立克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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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证监会公告〔2025〕1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可立克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主要核查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与管理层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可立克

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

要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并与公

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沟通交流等。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招商证券认为：可立克 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可立克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和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可立

克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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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鹏 雷从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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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单位： 人民币万

元

募集资金总额 71,474.1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162.9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7,391.1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34,477.12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8,123.9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3.3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汽车电子磁性元件生

产线建设项目
是 28,187.40 13,029.40 763.78 13,475.57 103.42 2025年 12月 31日 5,423.81 是 否

2、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是 6,139.50 1,326.28 51.53 1,326.28 100.00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电源生产自动化改造

项目
是 7,603.79 2,029.00 - 2,187.24 107.80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7,000.00 7,000.00 - 7,021.64 100.3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

件智能制造项目
是 20,633.50 9,792.51 244.94 9,792.51 100.00 2025年 12月 31日 2,409.24 是 否

6、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

智能制造项目
是 1,910.00 673.88 102.65 673.88 100.00 2025年 12月 31日 1,556.91 是 否

7、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
是 17,391.16 - - - 2027年 6月 30日 不适用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1,474.19 51,242.23 1,162.90 34,4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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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71,474.19 51,242.23 1,162.90 34,477.12 67.2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公司于 2024年 3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

延期的议案》。同意对“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和“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重新论证，并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和“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进行延期，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4年 2月 29日调整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汽车电子磁性元件生产线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由 2024年 12 月 31 日调整至 2025 年 12月 31 日，“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4 年 12月 31 日调整至 2026 年 12月

31日。

公司于 2025年 6月 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

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实施的情况，从审慎投资和合理利用资金的角度出发，拟终止“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

制造项目”以及“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前述项目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7,391.16万元用于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该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目前尚处于建设阶段，无法进行效益测算。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 1,438.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置换工作已于 2020年 11月 13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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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3年 2月 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 5,052.1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置换工作已于 2023年 2月 17日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情况
详见专项报告三（五）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有 176,152,765.36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按照经营需要，合理安排募集资金的

使用进度。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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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单位： 人民币万

元

改变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改变后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越南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汽车电子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5,496.69 - - -

2027年 6月 30
日

- 否 否

安徽光伏储能磁性

元件智能制造项目
10,603.13 - - - - 否 否

惠州充电桩磁性元

件智能制造项目
1,291.34 - - - - 否 否

合计 17,391.16 - - - -

改变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详见专项报告四（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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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活期
	合计
	700,261,891.87
	-
	176,152,765.36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七、保荐机构的主要核查工作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OLE_LINK2


